
第第第第41/200341/200341/200341/2003號行政法規號行政法規號行政法規號行政法規    

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經徵詢行政會的意

見，制定本行政法規。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保險費率表保險費率表保險費率表保險費率表    

 

核准附於本行政法規的《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該保險費率

表為本行政法規的組成部分。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律師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保險費率表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在本保險費率表內所載的規定強制適用於所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訂立的律師職業

民事責任保險合同，並訂定該等保險須遵守的條件及採用的保險費。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保險要約保險要約保險要約保險要約    

 

一、 除載有保險人認為適當的資料外，保險要約亦應載有以下必須填寫的資

料： 

（一） 投保人及要約人的姓名，要約人的職業身份證編號及職業住

所的地址； 

（二） 由要約人負責的實習律師數目及姓名、有關的職業身份證編

號及開始從事活動的日期； 

（三） 由要約人負責的工作人員的數目及姓名，以及開始從事活動

的日期； 

（四） 保險的生效日、期間及到期日； 

（五） 保險的追溯日； 

（六） 保險金額； 

（七） 免賠額。 

二、 保險要約不應有任何塗改，尤其是上款所指資料。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保險的存續期保險的存續期保險的存續期保險的存續期    

 

保險合同應以最多為一年的固定及確定期間訂立，而保險費應按第四條及第六條

的規定計算。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年度保險費率年度保險費率年度保險費率年度保險費率    

 

一、 律師的保險費率為： 

（一） 不適用免賠額時： 

為保險金額價值的千分之五； 

（二） 在每宗賠償上適用免賠額時： 

免賠額免賠額免賠額免賠額    保險費的折扣保險費的折扣保險費的折扣保險費的折扣    保險費率保險費率保險費率保險費率    

10% 5% 4.75‰ 

15% 10% 4.50‰ 

20% 15% 4.25‰ 

25% 20% 4.00‰ 

二、 對每名實習律師，負責律師的附加保險費為按上款（一）項及（二）項

規定計算的保險費的百分之二十五。 

三、 對每名僱員，負責律師的附加保險費為按第一款（一）項及（二）項規

定計算的保險費的百分之十。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保險費的分期繳付保險費的分期繳付保險費的分期繳付保險費的分期繳付    

 

如保險費相等於或超過$40,000.00（澳門幣肆萬元），則可分兩期繳付，每半年

為一期，但須提前繳付，且於每期繳付的金額不得少於$20,000.00（澳門幣貳萬

元）及須加付保險費的百分之五。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保險期間少於一年的保險保險期間少於一年的保險保險期間少於一年的保險保險期間少於一年的保險    

 

如保險合同以少於一年的期間訂立，則按年度保險費的下列百分比收取最低保險

費： 

一個月以內 20%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 40% 

三個月以上，五個月以內 60% 

五個月以上，八個月以內 80% 

八個月以上 100% 

 

 

第七條 

因無保險事故的優惠 

 

一、 如在直至保險單有效期屆滿日之前的下列保險期間內並無任何可引致支

付給付的保險事故通知，亦無因可推定要作該支付而引致需設備用金，

則被保險人有權在續後的保險年費中獲得優惠： 

保險期間 折扣 

上一年度 5% 

連續兩年 10% 

連續三年或以上 15% 

二、 屬帶有因無保險事故通知而獲得優惠權利的保險合同轉保的情況，經得

到前保險人書面確認該權利後，接受轉保的保險人可給予有關的折扣。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因保險事故率的加付因保險事故率的加付因保險事故率的加付因保險事故率的加付    

    

如被保險人在同一保險期間內作出一次或以上的保險事故通知，其保險費及附加

保險費須有下列加付： 

通知保險事故次數 加付 

1次 10% 

2次 20% 

3次 30% 

4次 40% 

5次或以上 100%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額外費額外費額外費額外費    

 

對保險費僅可按法定的百分比徵收印花稅。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解除合同或減少保險金額解除合同或減少保險金額解除合同或減少保險金額解除合同或減少保險金額    

 

一、 如保險人決定解除合同或減少保險金額，應退還的保險費按未完成的保

險期間的比例計算。 

二、 如解除合同或減少保險金額的要求是由投保人提出，則投保人有權獲償

還相當於未完成的保險期間百分之五十的保險費，但如合同的解除是因

投保人不接受保險人就風險增大而訂定的條件，則投保人可獲悉數償還

相當於未完成保險期間的保險費。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進位進位進位進位    

 

一、 保險費的金額須進位成澳門元的整數。 

二、 印花稅的金額按法律規定進位。 

 


